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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政府监管的军民融合产业集群知识

共享机理研究

米　俊，张　玥，曲国华

摘　要：为全面促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构建多领域、全要素、高效能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框架，找准

军民融合产业集群知识共享的影响因素，破解军民融合深度发展集群中的知识共享瓶颈至关重要。鉴于此，

本研究基于演化博弈理论和系统动力学，研究政府监管下军民融合产业集群知识共享机理的决策演化过程，

系统地考察了地方政府与军民融合产业的行为交互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军民融合产业集群的

深度融合，从长期来看，三方最终会在政府 “强监管”、“军转民”企业参与知识共享以及 “民参军”企业参

与知识共享时达到均衡状态；影响三方主体策略选择的敏感参数不一，从短期来看，政府 “强监管”成本、

收益以及 “弱监管”收益显著影响政府的策略选择，政府给予企业的惩罚、企业的知识存量以及知识共享意

愿程度分别显著影响 “军转民”企业和 “民参军”企业的策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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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军民融合产业集群是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典型路径之一，产业集群能够促进信息、知识、技能
等在各军民融合主体间相互共享，推动技术创新与突破。军民融合将双方科技相结合、人才相融
合，通过共享机制，解决国防和民用相互分割的问题，推动科技资源要素兼容共享。部分学者就军
民融合的内涵、特点进行阐述，认为军民融合发展要协调和平衡兼顾，在制度上融合、机制上耦
合，将军工企业长期积累的先进装备与民营企业所培育良好的企业管理能力相结合［１］。与此同时，
还有部分学者指出社会分工有交点时，军民间边界逐渐模糊，企业间进行技术转移，参与军民融合
的企业可以将军民等多方主体无缝衔接［２］。

随着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学术界掀起了研究军民融合的热潮［３］［４］［５］，涌现出
许多丰硕的成果。当前，军民融合主要面临 “不愿融”“无力融”以及 “融不好”三大瓶颈［６］，方炜
从整体思想观念、局部政策措施以及具体运行制度三方面研究，认为军民双方要实现 “融合”发展，
则需政府、科研机构等多方主体的协助，政府作为资源的主导者与统筹者，可充分推动资源共享、企
业创新，在共享活动中担当重任［７］［８］。政府补贴、政府支持方面对军民融合企业协同创新发展具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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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激励作用［９］，各类军事资源的筹谋渠道需要政府政策的配合；同时，政府监管是企业积极行为的保
障［１０］，政策引导、惩罚机制也对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协同创新有促进作用［１１］。可见，军民融合产业集
群创新依赖于政府的政策支持，政府监管有利于协调各参与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军民融合产业集群作为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有效路径，具有整合不同类型、优势企业资源
的作用，陕西省为大力促进军民融合产业集群发展，已建立六大军民融合产业基地。相关学者从各
视角阐述军民融合产业集群的技术存在相互作用，米俊等从价值共创视角出发，认为集群发展与集
群创新对军民深度融合具有显著作用［１２］。不同角度研究表明，军民融合产业集群能够带动技术、
知识的交融互动，军方企业与民方企业的知识共享、融合深度的能力需要多方主体参与。

学者们对知识共享、知识溢出有诸多研究，野中郁次郎认为知识共享的价值在于显性知识和隐
性知识间的相互转换，促进知识的重组、吸收、再创造，从而达到知识共享的目的［１３］。知识共享
的特别之处在于，通过知识传播交流，增加了知识的流动性、互动性和创新性，突破了知识产权边
界，扩大了知识的有效利用价值并产生知识溢出效应。相关研究表明，知识共享主体的意愿对知识
共享行为有显著影响［１４］，共享意愿愈高，对共享平台愈为信任。集群企业间的网络关系同样也有
助于企业间的知识共享，网络关系程度越高，集群企业间的知识共享愈加顺畅，知识溢出效应也愈
为明显，集群中拥有关键性资源、占据优势地位的企业被认为具有较大的集群网络权力，网络权力
较大的企业更容易获得更有价值的知识资源，其进行知识共享的动力愈强［１５］。因此，军民融合产
业集群要求利益相关主体通过知识转移、知识共享，产生知识溢出效应，从而为各相关主体提供知
识储备，修订创新标准，实现各主体间利益的均衡。

现有关于军民融合与知识共享的定量研究较为丰富，部分学者利用Ｎａｓｈ非合作博弈、Ｓｔａｃｋ－
ｅｌｂｅｒｇ主从博弈、文献分析方法、ＰＭＣ模型等方法，考察军方企业和民方企业的知识共享与产品
效率问题［１６］［１７］［１８］。曹霞运用演化博弈理论从政府的角度探索军民融合，认为政府对军工企业、民
营企业有显著的推动作用［１９］；韩国元等基于双边匹配方法剖析了军企、民企与科技中介间的博弈
关系［２０］；针对制造企业，徐建中解释团队知识转移现象［２１］。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相关学者多聚焦于对军民融合产业集群的定性分析，而缺乏相应的定量研
究，涉及军民融合发展前景或发展过程中某一方面研究居多，有关知识共享的研究也存在一定不
足，学者们对知识共享在团队内重要性关注较高，影响军民融合产业集群与知识共享关联机理的文
献较少。而这些为数不多的文献也未意识到知识共享在军民融合产业集群中的潜在竞争力，忽视了
政府、“军转民”企业和 “民参军”企业三方共同间的竞合博弈，更鲜有文献将政府监管、军民融
合产业集群与知识共享三方整合研究。因此，本研究基于军民融合发展战略，聚焦军民融合产业集
群，运用演化博弈的思想探究军民融合知识共享的稳定因子，结合系统动力学仿真模拟，考虑政府
监管下军民融合主体间的知识共享策略，从而提出科学合理的军民融合创新模式，以期为我国推进
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提供实践依据和决策参考。

二、军民融合产业集群的知识共享演化博弈模型构建

（一）军民融合集群博弈主体行为分析
基于上述文献梳理，构建基于军民融合产业集群的知识共享演化博弈模型，模型中认为集群各

参与者均是有限理性 “经济人”，均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主要目标，不同的是，军工企业以追
求国防建设利益最大化为主要目标，民营企业以追求自身发展为主要目标，故集群内参与者的策略
选择均对伙伴方的策略选择具有影响，为此分别对集群主体运行方式进行分析。

政府作为军民融合的重要参与主体，与军民融合企业间的关系为 “监管”与 “被监管”，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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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取决于政府的监管利润。政府为加强对军民融合的监管，对进行知识共享的企业进行奖励，并
对不进行知识共享的企业进行惩罚，“军转民”企业和 “民参军”企业若均 “无私奉献”，将本企业
所拥有的知识分享，以换取不熟悉的知识，政府将奖励这种行为，若任一方军民融合企业因信任缺
失或其他原因不进行知识共享，政府也将对此行为进行惩罚。政府将根据监管的程度付出相应成
本，获取的收益也将根据监管的成果不同而有差异。故政府应从政策、补贴等方面入手，鼓舞军民
融合 “军转民”企业和 “民参军”企业发挥各自的优势，以互相学习的态度参与知识共享。

“军转民”企业加入军民融合产业集群、参与知识共享可有效激发军工行业发展的潜力，“军转
民”企业参与知识共享的程度将取决于其本身具有的知识存量、对自身知识的保护程度，集群企业
参与其中也花费一定的成本，其中，企业内化知识、创新知识均会有损耗，并且参与知识共享的企
业可能会面临 “搭便车”现象，存在知识外溢风险；此外，政府的监管程度也将对企业共享度造成
影响，也会相应给予军民双方企业补贴与惩罚。“军转民”企业应根据国防建设的专有需要，针对
特殊领域发挥自己的专长，有效分享知识、吸收知识，尤其是对于军工企业薄弱的部分，政府也应
创造严谨的军民融合环节，降低企业知识外溢风险，使得企业更加愿意共享知识。

“民参军”企业通过信息交换和获取，推动民营企业参与国防科技的研发和创新，“民参军”企
业参与知识共享的程度也与其自身具有的知识量、保护知识的程度以及外界的监管力度有关，其参
与知识共享后会获得超额收益也会产生成本，伴随外界的影响所带来的风险。要打破军民融合产业
集群间的信息孤岛，需要军民融合企业积极参与知识共享，要求政府解决好企业参与过程中有可能
出现的问题，如知识交换带来的安全问题，并且由于不同军民主体间知识的高低位势的不同，存在
知识的势差，高低位势的知识主体间应在一定的位势阀值限制内，否则企业间的知识转移将不能被
完全实现，企业间可能会出现由于知识势差过大导致知识共享效果不佳。

（二）军民融合集群博弈模型基本假设
作为军民融合产业集群的重要参与者，政府、“军转民”企业与 “民参军”企业参与企业间的

知识共享，互为知识共享监督伙伴，政府监管的强弱与企业是否愿意参与知识共享是相互博弈的过
程，除对监管和知识共享的收益与成本进行衡量，还要考虑如企业间的信任度、知识存量等方面综
合因素的影响。与此同时，知识共享依靠于隐性知识的共享，隐性知识具有难以观察和衡量的特
征，在集群企业间的知识共享博弈中，信息不完全难以克服，信息的价值性未可知，因此，军民融
合产业集群知识共享博弈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完全信息博弈，在此情形下，集群企业间的知识共享博
弈呈现出 “共享困境”。一方面企业如果将自己的知识共享，就有可能丧失原本具有竞争优势的知
识资本，因此不愿意进行知识共享；另一方面，若企业间信任不足，打破签订的 “隐形契约”而不
进行知识共享，则会给知识共享方带来极大的风险与挑战。集群企业间仅一方选择共享时，共享方
付出了知识共享成本，失去了共享知识的独占性，也失去了原本相对的竞争优势或特有价值，但却
没有得到对方有用的知识，即付出了共享成本，却没有共享收益，其收益将是负值，不选择知识共
享的一方不仅得到共享收益，还得到对方失去的知识共享收益。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政府监管－“军转民”企业－“民参军”企业知识共享演化博弈机理，如图１
所示。该框架主要分为两大部分，首先，政府主要利用自身优势监管 “军转民”企业与 “民参军”
企业的知识共享行为，其监管程度影响企业间的共享效果，集群企业的共享行为影响政府对企业的
奖励、惩罚机制以及政府获得的超额收益；其次，“军转民”企业与 “民参军”企业参与知识共享
中受到知识共享意愿、收益与成本、知识溢出风险、监管敏感度等各因素的影响，导致军民双方面
临愿意共享以及共享困境两种情形抉择。

为剖析政府监管－“军转民”企业－“民参军”企业知识共享演化博弈机理，设定的主要相关参数
如表１所示。首先，就学习成本而言，军民融合企业知识共享时，既是知识共享源头又是知识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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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政府监管 －“军转民”企业 －“民参军”企业知识共享演化博弈机理

表１　相关参数及其含义
参数 含义
πａ “军转民”企业本身具有的知识存量，πａ＞０
πｂ “民参军”企业本身具有的知识存量，πｂ＞０
Ｄａ 政府进行 “弱监管”下，“军转民”企业参与知识共享时企业因无外界推力使其知识共享效果降低幅度，Ｄａ＞０
Ｄｂ 政府进行 “弱监管”下，“民参军”企业参与知识共享时企业因无外界推力使其知识共享效果降低幅度，Ｄａ＞Ｄｂ＞０
Ｇ１ 集群企业参与／不参与知识共享，政府 “强监管”的各项开支 （时间成本、资源成本等），Ｇ１＞０
Ｇ２ 集群企业参与／不参与知识共享，政府 “弱监管”的各项开支 （时间成本、资源成本等），Ｇ１＞Ｇ２＞０
μ 知识共享中集群企业对网络权力大小、政府监管程度敏感系数，μ∈ （０，１）
ｐａ 政府 “强监管”下，“军转民”企业的网络权力大小，ｐａ＞０
ｐｂ 政府 “强监管”下，“民参军”企业的网络权力大小，ｐｂ＞０
πａｐａ “军转民”企业因网络权力大小决定其所获知识共享收益，πａｐａ＞０
πｂｐｂ “民参军”企业因网络权力大小决定其所获知识共享收益，πｂｐｂ＞０
πａμｐａ 企业进行知识共享时，“军转民”企业知识共享获得能力，πａμｐａ
πｂμｐｂ 企业进行知识共享时，“民参军”企业知识共享获得能力，πｂμｐｂ
Ｌ 政府 “强监管”下，企业共享效益时给予 “军转民”企业奖励，Ｌ＞０
Ｒ 政府 “强监管”下，企业共享效益时给予 “民参军”企业奖励，Ｒ＞０
ｍ 政府 “强监管”下所获收益，ｍ＞０
ｂ 政府 “弱监管”时所获收益占政府 “强监管”时所获收益的比值，ｂ∈ （０，１）
ｂｍ 政府选择 “弱监管”所获收益，ｂｍ＞０
ｍａ “军转民”企业知识共享前的初始收益，ｍａ＞０
ｍｂ “民参军”企业知识共享前的初始收益，ｍｂ＞０
Ｅｍ 企业均参与知识共享时，政府 “强监管”时获得超额收益，Ｅｍ＞ｂｍ＞０
Ｕ 企业均参与知识共享时，企业获得总超额收益，Ｕ＞０
ａ 企业均参与知识共享时，“军转民”企业获得超额收益分摊比例，ａ∈ （０，１）
∂ 企业知识共享意愿系数，∂∈ ［０，１］
ε 企业知识吸收以及转换、创造新知识系数，ε∈ （０，１）
ｋａ “军转民”企业间的知识共享成本、学习成本系数，ｋａ∈ （０，１）
ｋｂ “民参军”企业间的知识共享成本、学习成本系数，ｋｂ∈ （０，１）

σ 知识共享方的知识溢出风险系数，σ∈ （０，１）
πａσ “军转民”企业知识溢出风险成本，πａσ＞０
πｂσ “民参军”企业知识溢出风险成本，πｂσ＞０
Ｆａ “军转民”企业不参与知识共享时，政府对其进行惩罚的惩罚金，Ｆａ＞０
Ｆｂ “民参军”企业不参与知识共享时，政府对其进行惩罚的惩罚金，Ｆｂ＞０
η 政府对采取知识共享行为企业进行补偿，从惩罚金中拿取的补偿比例，η∈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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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者，须得付出共享成本、学习成本等，共享成本主要来自于知识共享过程中的收集、转化、表
达等费用，学习成本主要来源于内化知识所产生的成本，此处借鉴Ｊｏｓｅｐｈ［２２］中的成本函数，则

“军转民”企业和 “民参军”企业二者的成本分别为：Ｃａ ＝ １２ｋａ
（πａ∂）２，Ｃｂ ＝ １２ｋｂ

（πｂ∂）２ ；其次，

知识共享为双方带来的价值取决于知识共享度，即知识共享意愿系数 ∂（∂ ∈［０，１］，知识共享度
会受到企业间的信任度、知识存量等方面综合因素的影响，可理解为对知识的保护程度，知识保护
程度越高则知识共享度越低，即∂越小，将知识全部共享时，∂＝１，当集群企业知识不共享时，

∂＝０。现实情况下，知识共享度可通过企业提供的内部信息、资料的数量等有价值的内容来衡量；
最后，基于军民双方知识可转移性和可共享性，军民知识势差不宜过大，假设 “军转民”企业知识
存量 （πａ）与 “民参军”企业知识存量 （πｂ）相差不大，二者的共享成本Ｃａ、Ｃｂ 差距较小，政府
对企业的奖励Ｌ、Ｒ也几乎持平。

（三）集群博弈模型支付矩阵构建
政府、“军转民”企业和 “民参军”企业三方博弈模型中，政府的策略选择为 ｛强监管，弱监

管}，“军转民”企业策略选择为 ｛参与，不参与}，“民参军”企业策略选择为 ｛参与，不参与}。
其中，政府的监管程度因受军民融合知识共享环境影响，“强监管”表明政府对军民融合企业的知
识共享行为有较强的干预作用，“弱监管”表明政府虽参与军民融合知识共享行为，对军民融合知
识共享环境的监督作用较弱，监管行为的程度大小主要影响知识外溢风险、知识共享意愿等参数的
变化，政府 “强监管”时知识外溢风险较低，参与度较高，“弱监管”时军民融合企业由于对共享
环境的不确定导致其参与度较低；“军转民”企业和 “民参军”企业受政府监管、外界环境等影响，
分为 “参与知识共享”与 “不参与知识共享”两个维度。

政府 “强监管”的概率为ｘ （０≤ｘ≤１），“弱监管”的概率即为１－ｘ。“军转民”企业与 “民
参军”企业参与知识共享的企业概率分别为ｙ （０≤ｙ≤１）、ｚ （０≤ｚ≤１）；不参与知识共享的企业
概率分别为１－ｙ、１－ｚ，根据上述条件构建博弈支付矩阵 （如表２和表３所示）。

表２　政府 “强监管”下 “政军企”知识共享博弈支付矩阵

“民参军”企业
“军转民”企业 参与知识共享 不参与知识共享

参与知识共享 ｍ＋Ｅｍ－Ｇ１－Ｒ－Ｌ
ｍａ＋ａＵ＋πａ（ε－∂－σ）－Ｃａ＋Ｒ＋πａμｐａ

ｍｂ＋（１－ａ）Ｕ＋πｂ（ε－∂－σ）－Ｃｂ＋Ｌ＋πｂμｐｂ

ｍ－Ｇ１－Ｒ＋（１－η）Ｆｂ
ｍａ＋πａ（－∂－σ）－Ｃａ＋Ｒ＋ηＦｂ

ｍｂ＋πｂε－Ｆｂ

不参与知识共享 ｍ－Ｇ１－Ｌ＋（１－η）Ｆａ
ｍａ＋πａε－Ｆａ

ｍｂ＋πｂ（－∂－σ）－Ｃｂ＋Ｌ＋ηＦａ

ｍ－Ｇ１＋Ｆａ＋Ｆｂ
ｍａ－Ｆａ
ｍｂ－Ｆｂ

表３　政府 “弱监管”下 “政军企”知识共享博弈支付矩阵

“民参军”企业
“军转民”企业 参与知识共享 不参与知识共享

参与知识共享 ｂｍ－Ｇ２
ｍａ＋ａＵ＋πａ（ε－∂－σ）－Ｃａ－Ｄａ

ｍｂ＋（１－ａ）Ｕ＋πｂ（ε－∂－σ）－Ｃｂ－Ｄｂ

ｂｍ－Ｇ２＋（１－η）Ｆｂ
ｍａ＋πａ（－∂－σ）－Ｃａ＋ηＦｂ－Ｄａ

ｍｂ＋πｂε－Ｆｂ

不参与知识共享 ｂｍ－Ｇ２＋（１－η）Ｆａ
ｍａ＋πａε－Ｆａ

ｍｂ＋πｂ（－∂－σ）－Ｃｂ＋ηＦａ－Ｄｂ

ｂｍ－Ｇ２＋Ｆａ＋Ｆｂ
ｍａ－Ｆａ
ｍｂ－Ｆｂ

—４３１—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三、政府监管下 “军转民”企业与 “民参军”企业演化博弈模型分析

（一）政府的综合分析及结论
根据表２和表３可知，政府在博弈时选择 “强监管”策略的期望收益Ｕｇ１，选择 “弱监管”策

略的期望收益Ｕｇ２，得出政府平均期望收益Ｕｇ 为：

Ｕｇ ＝ｘＵｇ１＋（１－ｘ）Ｕｇ２ ＝ｘｙｚＥｍ－ｘｙＲ－ｘｚＬ＋ｙｚη（Ｆａ＋Ｆｂ）＋ｘ［（１－ｂ）ｍ－Ｇ１＋Ｇ２］

－ｙ（ηＦｂ＋Ｆａ）－ｚ（ηＦａ＋Ｆｂ）＋（ｂｍ－Ｇ２＋Ｆａ＋Ｆｂ） （１）

由Ｕｇ１，Ｕｇ２，Ｕｇ 可得政府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Ｆ（ｘ）＝ｄｘｄｔ ＝ｘ
（Ｕｇ１－Ｕｇ）＝ｘ（１－ｘ）［ｙｚＥｍ－ｙＲ－ｚＬ＋（１－ｂ）ｍ－Ｇ１＋Ｇ２］ （２）

为方便计算，令ｚ０ ＝
（１－ｂ）ｍ－Ｇ１＋Ｇ２－ｙＲ

Ｌ－ｙＥｍ
（３）

对政府的演化稳定策略进行分析，令Ｆ（ｘ）＝０，则：（１）若ｚ＝ｚ０，此时Ｆ（ｘ）＝０，意味着无论ｘ
取任何值，博弈均为稳定状态。（２）若ｚ≠ｚ０，令Ｆ （ｘ）＝０，得ｘ１＝０，ｘ２＝１是两个稳定点。

对Ｆ （ｘ）求导可知，ｄＦ
（ｘ）
ｄｘ ＝ｄｘｄｔ ＝

（１－２ｘ）［ｙｚＥｍ－ｙＲ－ｚＬ＋（１－ｂ）ｍ－Ｇ１＋Ｇ２］。（４）

令ｙｚＥｍ－ｙＲ－ｚＬ＋（１－ｂ）ｍ－Ｇ１＋Ｇ２ ＝０ （５）

此时可分两种情况：①若ｚ＞ｚ０，当ｘ＝１时，ｄＦ
（ｘ）
ｄｘ ＜０；当ｘ＝０时，ｄＦ

（ｘ）
ｄｘ ＞０。故ｘ＝１

时演化稳定状态，此时政府倾向于选择 “强监管”。②若ｚ＜ｚ０，当ｘ＝１时，ｄＦ
（ｘ）
ｄｘ ＞０；当ｘ＝

０时，ｄＦ
（ｘ）
ｄｘ ＜０。故ｘ＝０时演化稳定状态，此时政府倾向于选择 “弱监管”。

进一步分析可知：（１）当政府 “强监管”成本减少、政府 “弱监管”成本增加或政府对参与知
识共享的 “军转民”企业奖励降低时，ｚ０ 变大，由政府 “强监管”构成的空间体积缩小，政府
“强监管”成本降低，政府趋向于选择 “强监管”策略。 （２）同理，当政府 “强监管”成本增多、
政府 “弱监管”成本降低或政府对参与知识共享的 “军转民”企业奖励增加时，ｚ０ 变小，由政府
“弱监管”构成的空间体积缩小，政府 “弱监管”成本降低，政府趋向选择 “弱监管”策略。

由对政府的演化结果，政府参与 “军转民”企业与 “民参军”企业的知识共享过程中，政府
“强监管”军民融合企业时成本低或者给予 “军转民”企业的奖励下降，政府更愿意选择 “强监管”
策略，这符合当前我国政府发展的现状。政府既可以降低监管成本，又可以对参与知识共享的企业
增加激励强度，其用较小的成本换取更高的收益是符合成本最小化实现收益最大化的原则。

（二）“军转民”企业的综合分析及结论
根据表２和表３可知，“军转民”企业在博弈时选择 “参与知识共享”策略的期望收益Ｕｍ１，

选择 “不参与知识共享”策略的期望收益Ｕｍ２，得出 “军转民”企业平均期望收益Ｕｍ 为：

Ｕｍ ＝ｙＵｍ１＋（１－ｙ）Ｕｍ２ ＝ｘｙｚπａμｐａ＋ｘｙ（Ｒ＋Ｄａ）＋ｙｚ（ａＵ－ηＦｂ）＋ｙ［πａ（－∂－σ）－Ｃａ
－Ｄａ＋Ｆａ＋ηＦｂ］＋ｚπａε＋ｍａ－Ｆａ （６）

根据上述分析，由Ｕｍ１，Ｕｍ２，Ｕｍ 可得政府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Ｆ（ｙ）＝ｄｙｄｔ＝ｙ
（Ｕｍ１－Ｕｍ）＝ｙ（１－ｙ）［ｘ（Ｒ＋Ｄａ）＋ｚ（ａＵ－ηＦｂ）＋ｚｘπａμｐａ－πａ（∂＋σ）

－Ｃａ－Ｄａ＋Ｆａ＋ηＦｂ］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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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方便计算，令ｚ１ ＝πａ
（∂＋σ）＋Ｃａ＋Ｄａ－Ｆａ－ηＦｂ－ｘ（Ｒ＋Ｄａ）

ａＵ－ηＦｂ＋ｘπａμｐａ
（８）

对政府的演化稳定策略进行分析，令Ｆ （ｙ）＝０，则：（１）若ｚ＝ｚ１，此时Ｆ（ｙ）＝０，意味着
无论ｙ取任何值，博弈均为稳定状态。（２）若ｚ≠ｚ１，令Ｆ（ｙ）＝０，得ｙ１＝０，ｙ２＝１是两个稳定点。

对Ｆ（ｙ）求导可知，

ｄＦ（ｙ）
ｄｘ ＝ｄｙｄｔ＝

（１－２ｙ）［ｘ（Ｒ＋Ｄａ）＋ｚ（ａＵ－ηＦｂ）＋ｘｚπａμｐａ－πａ（∂＋σ）－Ｃａ－ｄａ＋Ｆａ＋ηＦｂ］

（９）

令ｘ（Ｒ＋Ｄａ）＋ｚ（ａＵ－ηＦｂ）＋ｘｚπａμｐａ－πａ（∂＋σ）－Ｃａ－Ｄａ＋Ｆａ＋ηＦｂ ＝０ （１０）

此时可分两种情况：（１）若ｚ＞ｚ１，当ｙ＝１时，ｄＦ
（ｙ）
ｄｘ ＜０；当ｙ＝０时，ｄＦ

（ｙ）
ｄｘ ＞０。故ｙ＝１

时演化稳定状态，此时 “军转民”企业倾向于选择参与知识共享策略。（２）若ｚ＜ｚ１，当ｙ＝１时，

ｄＦ（ｙ）
ｄｘ ＞０；当ｙ＝０时，ｄＦ

（ｙ）
ｄｘ ＜０。故ｙ＝０时演化稳定状态，此时 “军转民”企业倾向于选择

不参与知识共享策略。

进一步分析可知：（１）当不参与知识共享时惩罚力度增加、或 “军转民”企业对网络权力的敏
感程度增加时，ｚ１ 数值下降， “军转民”企业参与知识共享的空间增大，企业参与其中的意愿增
强，“军转民”企业更倾向于参与知识共享。 （２）同理，当不参与知识共享时惩罚力度减少、或
“军转民”企业对网络权力的敏感程度减弱时，ｚ１ 数值上升，“军转民”企业参与知识共享成本的
意愿减弱，“军转民”企业更倾向于不参与知识共享。

由上述对 “军转民”企业的演化结果分析，可发现当惩罚力度增加、共享成本降低、或 “军转
民”企业对网络权力的敏感程度增加时，“军转民”企业更倾向于参与知识共享；反之，“军转民”

更倾向于不参与知识共享，这符合当前知识经济时代下的发展现状。若要在一定程度上激发 “军转
民”企业积极参与知识共享，应降低知识共享风险，较低的知识外溢风险会增强企业知识共享的信
心；降低知识共享成本，减少因无外界强有力的监管使其知识共享效果；政府增强对不参与知识共
享的 “军转民”企业的惩罚力度，同时增大对参与知识共享的奖励幅度；增加市场对企业的网络权
力敏感程度等。

（三）“民参军”企业的综合分析及结论
根据表２和表３可知，“民参军”企业在博弈时选择 “参与知识共享”策略的期望收益Ｕｐ１，选

择 “不参与知识共享”策略的期望收益Ｕｐ２，得出 “民参军”企业平均期望收益Ｕｐ 分别为：

Ｕｐ ＝ｚＵｐ１＋（１－ｚ）Ｕｐ２ ＝ｘｙｚπｂμｐｂ＋ｘｚ（Ｌ＋Ｄｂ）＋ｙｚ［（１－ａ）Ｕ－ηＦａ］＋ｙπｂε＋ｚ［πｂ（－∂
－σ）－Ｃｂ－Ｄｂ＋ηＦａ＋Ｆｂ］＋ｍｂ－Ｆｂ （１１）

根据上述分析，由Ｕｐ１，Ｕｐ２，Ｕｐ 可得政府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ｆ（ｚ）＝ｄｚｄｔ＝ｚ
（Ｕｐ１－Ｕｐ）＝ｚ（１－ｚ）［ｘ（Ｌ＋Ｄｂ）＋ｙ（（１－ａ）Ｕ－ηＦａ）＋ｘｙπｂμｐｂ－πｂ（∂＋σ）

－Ｃｂ－Ｄｂ＋Ｆｂ＋ηＦａ］ （１２）

为方便计算，令ｘ０ ＝πｂ
（∂＋σ）＋Ｃｂ＋Ｄｂ－Ｆｂ－ηＦａ－ｙ（（１－ａ）Ｕ－ηＦａ）

Ｌ＋Ｄｂ＋ｕπｂμｐｂ
（１３）

对政府的演化稳定策略进行分析，令Ｆ （ｚ）＝０，则：（１）若ｘ＝ｘ０，此时Ｆ（ｚ）＝０，意味着
无论ｙ取任何值，博弈均为稳定状态。（２）若ｘ≠ｘ０，令Ｆ（ｚ）＝０，得ｚ１＝０，ｚ２＝１是两个稳定点。

对Ｆ（ｚ）求导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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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Ｆ（ｚ）
ｄｘ ＝ｄｚｄｔ＝

（１－２ｚ）［ｘ（Ｌ＋Ｄｂ）＋ｙ（（１－ａ）Ｕ－ηＦａ）＋ｘｙπｂμｐｂ－πｂ（∂＋σ）－Ｃｂ－Ｄｂ

＋Ｆｂ＋ηＦａ］ （１４）
令ｘ（Ｌ＋Ｄｂ）＋ｙ（（１－ａ）Ｕ－ηＦａ）＋ｘｙπｂμｐｂ－πｂ（∂＋σ）－Ｃｂ－Ｄｂ＋Ｆｂ＋ηＦａ ＝０ （１５）

此时可分两种情况：（１）若ｘ＞ｘ０，当ｚ＝１时，ｄＦ
（ｚ）
ｄｘ ＜０；当Ｚ＝０时，ｄＦ

（ｚ）
ｄｘ ＞０。故ｚ＝１

时演化稳定状态，此时“民参军”企业倾向于选择参与知识共享策略。（２）若ｘ＜ｘ０，当ｚ＝１时，

ｄＦ（ｚ）
ｄｘ ＞０；当Ｚ＝０时，ｄＦ

（ｚ）
ｄｘ ＜０。故ｚ＝０时演化稳定状态，此时 “民参军”企业倾向于选择

不参与知识共享策略。
进一步分析可知：（１）当不参与知识共享时惩罚力度增加、或 “民参军”企业对网络权力的敏

感程度增加时，ｘ０ 数值变小，“民参军”企业参与知识共享的空间增大，“民参军”企业参与知识
共享的意愿增强，“民参军”企业更倾向于参与知识共享。（２）同理，当不参与知识共享时惩罚力
度减少、或 “民参军”企业对网络权力的敏感程度减弱时，ｘ０ 数值变大，“民参军”企业不参与知
识共享成本的意愿减弱，“民参军”企业更倾向于不参与知识共享。

由上述对 “民参军”企业的演化结果分析，可发现当惩罚力度增加、共享成本降低、共享风险
减弱或 “民参军”企业对网络权力的敏感程度增加时，“民参军”企业更倾向于参与知识共享；反
之，“民参军”企业更倾向于不参与知识共享。若要在一定程度上激发 “民参军”企业积极参与知
识共享，也应降低知识共享风险，降低知识共享成本，减少因无外界强有力的监管使其知识共享效
果；政府也应增加对不参与知识共享的 “民参军”企业的惩罚力度，同时增大对参与知识共享的
“民参军”企业奖励幅度；增加市场对 “民参军”企业的网络权力敏感程度等。

（四）三方主体演化博弈均衡分析
通过以上对政府、“军转民”企业和 “民参军”企业策略选择的均衡分析，将各参与主体的初

始状态进行组合，由此得到局部均衡点，分别为 （０，０，０）、（０，０，１）、（０，１，０）、（０，１，１）、
（１，０，０）、（１，０，１）、（１，１，０）、（１，１，１）。

根据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２３］的演化博弈均衡点的判断方法，分别对式Ｆ （ｘ）、Ｆ （ｙ）、Ｆ （ｚ）依次求关
于ｘ、ｙ、ｚ的偏导数，可得相应的雅克比矩阵Ｊ为：

Ｊ＝

（１－２　ｘ）［－Ｒｙ－Ｌｚ＋（１－ｂ）ｍ－Ｇ１＋Ｇ２］ －Ｒｘ（１－ｘ） －Ｌｘ（１－ｘ）

ｙ（１－ｙ）（Ｒ＋Ｄａ＋ｚπａμｐａ）
（１－２ｙ）［ｘ（Ｒ＋Ｄａ）＋ｚ（ａＵ －ηＦｂ）＋

ｚｘπａμｐａ－πａ（∂＋σ）－Ｃａ－Ｄａ＋Ｆａ＋ηＦｂ］
ｙ（１－ｙ）（ａＵ －ηＦｂ＋ｘπａμｐａ）

ｚ（１－ｚ）（Ｌ＋Ｄｂ＋ｙπｂμｐｂ） ｚ（１－ｚ）（（１－ａ）Ｕ －ηＦａ＋ｘπｂμｐｂ）
（１－２ｚ）［ｘ（Ｌ＋Ｄｂ）＋ｙ（（１－ａ）Ｕ －ηＦａ）＋
ｘｙπｂμｐｂ－πｂ（∂＋σ）－Ｃｂ－Ｄｂ＋Ｆｂ＋ηＦａ

■

■

■

■］

（１６）
当ｄｅｔ（Ｊ）＞０且ｔｒ（Ｊ）＜０时，上述均衡点就会逐步接近于演化均衡状态，即达到稳定状态

（ＥＳＳ），如表４所示。可看出，ｄｅｔ（Ｊ）和ｔｒ（Ｊ）的符号取决于各参数的取值，故无法明确上述
均衡点的稳定点是否存在。因此，对下列均衡点进行稳定性分析。可概括为以下几项多项式：（１）
（１－ｂ）ｍ－Ｇ１－Ｇ２；（２）Ｒ；（３）Ｌ；（４）πａ（∂＋σ）＋Ｃａ；（５）πｂ（∂＋σ）＋Ｃｂ；（６）Ｆａ＋ηＦｂ；（７）Ｆｂ
＋ηＦａ；（８）Ｆａ＋ａＵ；（９）Ｆｂ＋（１－ａ）Ｕ；（１０）Ｄａ；（１１）Ｄｂ；（１２）πａμｐａ；（１３）πｂμｐｂ。局部均衡点分
析如表５所示。

由局部均衡点的稳定性分析可知，政府监管下 “军转民”企业和 “民参军”企业知识共享博弈
的局部均衡点稳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各参数间的大小关系，当政府给予军民融合企业的奖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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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均衡点稳定性分析

均衡点 ｄｅｔ（Ｊ）的值 ｔｒ（Ｊ）的值

（０，０，０）
［（１－ｂ）ｍ－Ｇ１＋Ｇ２］［－πａ（∂＋σ）－Ｃａ－Ｄａ＋Ｆａ＋

ηＦｂ］［－πｂ（∂＋σ）－Ｃｂ－Ｄｂ＋Ｆｂ＋ηＦａ］

（１－ｂ）ｍ－Ｇ１＋Ｇ２－（πａ＋πｂ）（∂＋σ）－Ｃａ－Ｄａ

－Ｃｂ－Ｄｂ＋（１＋η）Ｆａ＋（１＋η）Ｆｂ

（０，０，１）
－［－Ｌ＋（１－ｂ）ｍ－Ｇ１＋Ｇ２］［ａＵ－πａ（∂σ＋π）－Ｃａ

－Ｄａ＋Ｆａ］［－πｂ（∂＋σ）－Ｃｂ－Ｄｂ＋Ｆｂ＋ηＦａ］
－Ｌ＋（１－ｂ）ｍ－Ｇ１＋Ｇ２＋ａＵ＋（πｂ－πａ）（∂＋σ）

－Ｃａ－Ｄａ＋Ｃｂ＋Ｄｂ＋（１－η）Ｆａ－Ｆｂ

（０，１，０）
－［－Ｒ＋（１－ｂ）ｍ－Ｇ１＋Ｇ２］［－πａ（∂＋σ）－Ｃａ－Ｄａ

＋Ｆａ＋ηＦｂ］［（１－ａ）Ｕ－πｂ（∂＋σ）－Ｃｂ－Ｄｂ＋Ｆｂ］
－Ｒ＋（１－ｂ）ｍ－Ｇ１＋Ｇ２＋（１－ａ）Ｕ＋（πａ－πｂ）（∂

＋σ）＋Ｃａ＋Ｄａ－Ｃｂ－Ｄｂ－Ｆａ＋（１－η）Ｆｂ

（０，１，１）
［－Ｒ－Ｌ＋（１－ｂ）ｍ－Ｇ１＋Ｇ２］［ａＵ－πａ（∂＋σ）－

Ｃａ－Ｄａ＋Ｆａ］［（１－ａ）Ｕ－πｂ（∂＋σ）－Ｃｂ－Ｄｂ＋Ｆｂ］
－Ｒ－Ｌ＋（１－ｂ）ｍ－Ｇ１＋Ｇ２－Ｕ＋（πａ＋πｂ）（∂

＋σ）＋Ｃａ＋Ｄａ＋Ｃｂ＋Ｄｂ－Ｆａ－Ｆｂ

（１，０，０）
－［（１－ｂ）ｍ－Ｇ１＋Ｇ２］［Ｒ－πａ（∂＋σ）－Ｃａ＋Ｆａ＋

ηＦｂ］［Ｌ－πｂ（∂＋σ）－Ｃｂ＋Ｆｂ＋ηＦａ］
－（１－ｂ）ｍ＋Ｇ１－Ｇ２＋Ｒ＋Ｌ－（πａ＋πｂ）（∂＋σ）

－Ｃａ－Ｃｂ＋（１＋η）Ｆａ＋（１＋η）Ｆｂ

（１，０，１）
［－Ｌ＋（１－ｂ）ｍ－Ｇ１＋Ｇ２］［Ｒ＋ａＵ＋πｐａπａ－πａ（∂

＋σ）－Ｃａ＋Ｆａ］［Ｌ－πｂ（∂＋σ）－Ｃｂ＋Ｆｂ＋ηＦａ］
－（１－ｂ）ｍ＋Ｇ１－Ｇ２＋Ｒ＋ａＵ＋πａμｐａ ＋（πｂ －

πａ）（∂＋σ）－Ｃａ＋Ｃｂ＋（１－η）Ｆａ－Ｆｂ

（１，１，０）
［－Ｒ＋（１－ｂ）ｍ－Ｇ１＋Ｇ２］［Ｒ－πａ（∂＋σ）－Ｃａ＋Ｆａ

＋ηＦｂ］［Ｌ＋（１－ａ）Ｕ＋πｂμｐｂ－πｂ（∂＋σ）－Ｃｂ＋Ｆｂ］
－（１－ｂ）ｍ＋Ｇ１－Ｇ２＋（１－ａ）Ｕ＋Ｌ＋πｂμｐｂ＋（πａ

－πｂ）（∂＋σ）＋Ｃａ－Ｃｂ－Ｆａ＋（１－η）Ｆｂ

（１，１，１）
－［－Ｒ－Ｌ＋（１－ｂ）ｍ－Ｇ１＋Ｇ２］［Ｒ＋ａＵ＋πａμｐａ－

πａ（∂＋σ）－Ｃａ＋Ｆａ］［Ｌ＋（１－ａ）Ｕ＋πｂμｐｂ－πｂ（∂

＋σ）－Ｃｂ＋Ｆｂ］

－（１－ｂ）ｍ＋Ｇ１－Ｇ２－Ｕ－μ（πａｐａ＋πｂｐｂ）＋（πａ

＋πｂ）（∂＋σ）＋Ｃａ＋Ｃｂ－Ｆａ－Ｆｂ

表５　局部均衡点分析

符合
情形

（１）＞０；
（４）＋（１０）＞（６）

（１）＞０；
（４）＋ （１０）＜（６）

符合
情形

０＜（１）＜（３）；
（４）＋ （１０）＞（８）

０＜（１）＜（３）；
（４）＋（１０）＜（８）＜（７）；
（５）＋（１１）＜（７）

均衡点 ｄｅｔ（Ｊ） ｔｒ（Ｊ） 稳定性 ｄｅｔ（Ｊ） ｔｒ（Ｊ） 稳定性 均衡点 ｄｅｔ（Ｊ） ｔｒ（Ｊ） 稳定性 ｄｅｔ（Ｊ） ｔｒ（Ｊ） 稳定性
（０，０，０）不确定 不确定 鞍点 ＋ ＋ 不稳定 （０，０，１）不确定 不确定 鞍点 ＋ — ＥＳＳ

符合
情形

０＜（１）＜（２）；
（４）＋（１０）＞（６）；
（５）＋（１１）＜（９）

０＜（１）＜（２）；
（４）＋（１０）＜（６）；

（５）＋（１１）＜（９）＜（６）

符合
情形

０＜（１）＜（２）＋（３）；
（４）＋（１０）＞（８）；
（５）＋（１１）＞（９）

０＜（１）＜（２）＋（３）；
（４）＋（１０）＜（８）；
（５）＋（１１）＞（９）

均衡点 ｄｅｔ（Ｊ） ｔｒ（Ｊ） 稳定性 ｄｅｔ（Ｊ） ｔｒ（Ｊ） 稳定性 均衡点 ｄｅｔ（Ｊ） ｔｒ（Ｊ） 稳定性 ｄｅｔ（Ｊ） ｔｒ（Ｊ） 稳定性
（０，１，０） — 不确定 鞍点 ＋ — ＥＳＳ （０，１，１） — 不确定 鞍点 ＋ — ＥＳＳ

符合
情形

（１）＞０；（４）＜（２）＋（６）；
（５）＜（３）＋（７）

（１）＞０；
（２）＋（６）＜（４）＜（３）＋（７）

符合
情形

０＜（１）＜（３）；
（４）＞（２）＋（８）＋（１２）；

（５）＞（７）

０＜（１）＜（３）；
（４）＞（２）＋（８）＋（１２）；

（５）＜（７）

均衡点 ｄｅｔ（Ｊ） ｔｒ（Ｊ） 稳定性 ｄｅｔ（Ｊ） ｔｒ（Ｊ） 稳定性 均衡点 ｄｅｔ（Ｊ） ｔｒ（Ｊ） 稳定性 ｄｅｔ（Ｊ） ｔｒ（Ｊ） 稳定性
（１，０，０） — 不确定 鞍点 ＋ — ＥＳＳ （１，０，１） — 不确定 鞍点 ＋ — ＥＳＳ

符合
情形

０＜（１）＜（２）；
（４）＜（６）；

（５）＜（３）＋（９）＋（１３）

０＜（１）＜（２）；
（４）＜（６）；

（５）＞（３）＋（９）＋（１３）

符合
情形

０＜（１）＜（２）＋（３）；
（４）＞（２）＋（８）＋（１２）；
（５）＞（３）＋（９）＋（１３）

０＜（１）＜（２）＋（３）；
（４）＜（２）＋（８）＋（１２）；
（５）＜（３）＋（９）＋（１３）

均衡点 ｄｅｔ（Ｊ） ｔｒ（Ｊ） 稳定性 ｄｅｔ（Ｊ） ｔｒ（Ｊ） 稳定性 均衡点 ｄｅｔ（Ｊ） ｔｒ（Ｊ） 稳定性 ｄｅｔ（Ｊ） ｔｒ（Ｊ） 稳定性
（１，１，０） — 不确定 鞍点 ＋ — ＥＳＳ （１，１，１）不确定 不确定 鞍点 ＋ — ＥＳＳ

于政府监管的净利润，军民融合企业知识共享的成本以及知识溢出风险总和小于企业知识共享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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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政府给予企业的奖励和参与共享的超额收益时，局部稳定性将增加。然而，影响政府监管下
“军转民”企业和 “民参军”企业知识共享博弈的敏感性因子未有明确表示，本研究将进一步利用
系统动力学、结合仿真工具，分析不同初始值状态下的博弈演化过程，探究参与者的演化稳定情况。

四、系统动力学仿真分析

（一）军民融合知识共享博弈的系统动力学仿真模型构建
系统动力学通过要素间的因果关系构建模型，能够为理解复杂的内部关联提供解释。因此，为

进一步从系统角度研究政府、“军转民”企业、“民参军”企业的复杂行为关系，采用系统动力学方
法分析均衡点的稳定性情况，并结合典型军民融合企业如西安天和防务技术、成都振芯科技、四川
省中物技术等股份有限公司的发展历程［２４］［２５］，通过ＶｅｎｓｉｍＰＬＥ７．３．５建立政府、“军转民”企业、
“民参军”企业三方行为演化博弈ＳＤ仿真模型。政府强监管、政府弱监管、“军转民”企业参与知
识共享、“军转民”企业不参与知识共享、“民参军”企业参与知识共享及 “民参军”企业不参与知
识共享六方的期望收益所受因素的影响。模型的主要变量根据三方博弈的支付函数进行设定，其中
包含政府 “强监管”ｘ、“军转民”企业参与知识共享ｙ、“民参军”企业参与知识共享ｚ三个水平
变量，分别为政府监管变化率 （ｄｘ／ｄｔ）、“军转民”企业参与知识共享变化率 （ｄｙ／ｄｔ）、“军转民”
企业参与知识共享变化率 （ｄｚ／ｄｔ）三个速率变量的积分；Ｕｇ１、Ｕｇ２、Ｕｍ１、Ｕｍ２、Ｕｐ１、Ｕｐ２为系统
的中介变量，其余变量为辅助外生变量，其中模型中水平变量、速率变量、中介变量以及各变量间
的主要公式由上式得出。

（二）初始仿真模型分析
根据模型中设定的博弈关系间的各类函数关系，设定在仿真过程中外部变量的初始值，设ＩＮ－

ＴＩＩＡＬ　ＴＩＭＥ＝０，ＦＩＮＡＬ　ＴＩＭＥ＝１０，ＴＩＭＥ　ＳＴＥＰ＝０．２５，Ｕｎｉｔｓ　ｆｏｒ　ＴＩＭＥ＝Ｙｅａｒｓ。模型中
的参数初始赋值如表６所示。在政府、“军转民”企业、“民参军”企业三方中，参与者采取纯策略
时共有八种策略组合，策略选择分别为 （０，０，０）、（０，０，１）、（０，１，０）、（０，１，１）、（１，０，

０）、（１，０，１）、（１，１，０）、（１，１，１）。

表６　模型参数初始赋值

ｍ　Ｅｍ　ｂ　ｍａ ｍｂ πａ πｂ Ｕ　 ａ μ Ｆａ Ｆｂ η ε ∂ ｐａ ｐｂ σ ｋａ ｋｂ Ｇ１ Ｇ２ Ｒ　Ｌ　Ｄａ Ｄｂ
１０　１２　０．６　６　 ８　 ３５　３０　１５　０．５５　０．２　８　 ９　０．３　０．７　０．２　０．４　０．３　０．１　０．２　０．３　５　 ３　 ６　４．５　３　 ４

通过对策略仿真分析可发现，当三方参与者初始状态均采用纯策略时，博弈过程中没有任何一
方愿意主动改变初始策略，达到相对稳定状态，但这并不是永久保持不变的，只要参与者任意一方
做出微小的改变，系统所达到的相对均衡状态均会被打破，继而发生改变。

如图２所示，将 （０，０，０）代入上述演化博弈系统的ＳＤ模型中，仿真结果显示各方均不愿
意主动改变自身的初始状态，表明军民融合企业在政府 “弱监管”下没有一方愿意主动改变自身策
略，产生此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在政府 “弱监管”军民融合企业时，由于对市场监管不力导致知识
外露、军民融合企业间信用缺失等问题发生，使得博弈主体无法承受较大风险。

当政府、“民参军”企业初始策略不发生改变，“军转民”企业以较小的概率 （ｙ＝０．１）进行策
略调整时，会发现系统均衡状态将从 （０，０，０）较微弱演化至 （０，０，１）；当保持政府、 “军转
民”企业初始策略不发生改变，“民参军”企业以较小的概率 （ｚ＝０．１）进行策略调整时，会发现
系统均衡状态将从 （０，０，０）亦较微弱演化至 （０，１，０）。上述两种企业突变的演化博弈结果较
为相似，如图３所示，可与分析政府 “强监管”军民融合企业时的突变态势形成较强对比，由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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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纯策略 （０，０，０）的演化博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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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民参军”企业突变的演化博弈结果

府监管程度变弱使得军民融合企业间可能发生机会主义行为，军民融合企业参与知识共享度降低，
以其微弱的态势突变演化至 “１”。总体而言，仿真结果显示 （０，０，０）的均衡状态较不稳定。

当保持 “军转民”企业、“民参军”企业初始策略不发生改变，政府以较小的概率 （ｘ＝０．１）
进行策略调整时，如图４所示，系统均衡状态将从 （０，０，０）较快速演化至 （１，０，０），政府加
强对军民融合企业的监管力度时，虽然其监管成本增加，监管收益将会以更大幅度增加，政府 “强
监管”行为也会使军民融合企业更加愿意参与知识共享。

仿真过程中可发现，当政府 “强监管”军民融合企业状态下，无论 “军转民”企业以较小的概
率 （ｙ＝０．１）进行策略调整时，还是 “民参军”企业以较小的概率 （ｚ＝０．１）进行策略调整时，如
图５所示，其最终演化策略均会达到１的稳定状态，表明政府 “强监管”军民融合企业行为将会激励
企业主体愿意参与知识共享，同时增加军民双方企业知识共享意愿程度，提升知识共享的质和量，间
接提高政府 “强监管”军民融合企业行为的收益，这既符合共享收益又能达到军民融合的目的。

如图６所示，当 “军转民”企业与 “民参军”企业一方参与知识共享时，另一方由０至０．１突
变中，如 “军转民”企业参与知识共享，“民参军”企业以较小的概率 （ｚ＝０．１）进行策略调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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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政府突变的演化博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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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政府 “强监管”时 “军转民”企业突变的演化博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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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政府 “强监管”军民融合企业下，一方企业参与、一方企业突变的演化博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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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参军”企业会更加快速的演化至 （１，１，１）的稳定状态，可知军民融合企业在政府 “强监管”
策略，一方积极参与知识共享的前提下，另一方企业主体更加倾向于积极参与知识共享，有利于维
持军民融合企业的合作关系，增加军民双方的知识储存，使参与知识共享的各方主体受益。

由上述分析可知，当政府处于 “弱监管”军民融合企业状态下， “军转民”企业与 “民参军”
企业参与知识共享的意愿较低；反之，则参与度更高。政府选择 “强监管”策略时，当一方军民融
合企业参与知识共享时，其所带来的利益会间接鼓励另一方企业参与知识共享。因此，政府更加愿
意采取 “强监管”策略，能够促使军民融合集群企业更加愿意、有序参与知识共享，使得政府监管
付出最小成本，得到最大收益；并且，政府 “强监管”军民融合企业下的知识外泄风险最小化，共
享主体的共享程度增加，使整体博弈达到 （１，１，１）的稳定状态，军民双方共享成果安全性、创
新性达到最大。

（三）政府、“军转民”企业与 “民参军”企业三方主体敏感性因子分析
为研究不同变量的变化情况对政府、“军转民”企业、“民参军”企业三方知识共享策略选择的

影响，本研究将对军民融合产业集群三方主体的初始策略进行突变分析，找出其变量的数值变化对
仿真结果的影响。

１．政府策略选择的敏感性因子分析。假设政府的初始状态为 “弱监管”，并以ｘ＝０．１的概率
进行突变，可发现，政府 “强监管”军民融合企业成本Ｇ１、“强监管”军民融合企业收益ｍ以及政
府 “弱监管”军民融合企业时所获收益占政府 “强监管”时所获收益的比值ｂ会较敏感地影响政府
的策略选择。

如图７所示，表示 “强监管”军民融合企业成本Ｇ１ 的数值变化对政府策略选择的影响，Ｇ１ 取
值分别为３、４、６，从图中可看出，当政府 “强监管”军民融合企业成本越高时，政府强监管策略
选择收敛速度将越慢，即随着 “强监管”成本增大到一定数额，政府将不愿意继续采取 “强监管”
策略，其监管力度对于军民融合企业参与知识共享程度有重要影响，政府应重点关注如何在现有条
件下降低监管成本以维持市场秩序，吸引更多企业参与军民融合。

如图８所示，ｍ取值分别为７、１０、１３，可发现政府 “强监管”收益越大时，曲线收敛至稳定
状态的速度越快，表明政府收益越高时，政府更加愿意加强对军民融合企业的监管力度；图９中曲
线１、２、３分别表示比值ｂ为０．５、０．６、０．７，曲线的变化趋势充分表明，政府 “弱监管”收益占
比越高，政府倾向于 “强监管”军民融合企业的意愿越低，政府达到 “强监管”策略的稳定状态速
度越慢。政府 “强监管”军民融合企业的收益不断增多时，政府将会不断增加对军民融合企业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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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强监管”军民融合企业成本Ｇ１
对政府策略选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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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强监管”收益ｍ对政府
策略选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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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弱监管”时所获收益占比ｂ
对政府策略选择的影响

资，并加强各项公共资源的供给，以提升军民融合
企业的创新能力。

２．“军转民”企业策略选择的敏感性因子分析。
假设 “军转民”企业的初始状态为不参与知识共享，
并以ｙ＝０．１的概率进行突变，对其相关参数进行动
态仿真可发现，政府对不参与知识共享的 “军转民”
企业惩罚Ｆａ、政府对不参与知识共享的 “民参军”
企业惩罚Ｆｂ、“军转民”企业知识存量πａ 以及知识
共享意愿系数∂四个方面对 “军转民”企业的策略
选择有较大的影响。

随着政府对不参与知识共享的 “军转民”企业
惩罚值越高，如图１０所示，曲线分别表示Ｆａ 为１７、

１８、１９，“军转民”企业参与知识共享策略的稳定状
态速度越快；从政府对不参与知识共享的 “民参军”
企业惩罚曲线可看出 （如图１１所示，曲线分别表示

Ｆｂ为３７、４０、４４），政府对不参与知识共享的 “民参军”企业惩罚会影响 “军转民”企业的策略选
择，当惩罚数额越大时，曲线趋向于１的速度越快，惩罚值越低时意味着 “军转民”企业付出的知
识成本降低，企业承担的风险上升，参与知识共享的概率下降，而当政府惩罚值较大时，因难以平
衡企业自身得失，将会积极参与知识共享并提高企业创新力，由此，政府应适度增加对不参与知识
共享行为的惩罚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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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对 “军转民”企业惩罚Ｆａ
对其策略选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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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对 “民参军”企业惩罚Ｆｂ
对其策略选择影响

图１２表示 “军转民”企业知识存量πａ 对其策略选择的影响，其中曲线分别为１５、１７、１９，表
示出 “军转民”企业知识存量较小时趋向于稳定的速度较快，这是由于公式中与知识存量πａ 相关
的变量———知识共享意愿系数∂以及知识溢出风险系数σ，均与其所在公式呈负相关，当企业知识
存量较小时，与之相关变量对公式的影响越小，故其趋向于１的速度越快；知识共享意愿系数∂也
对 “军转民”企业策略选择有较大的影响，图１３中曲线分别为０．０１、０．０５、０．０７，由上文对知识
共享意愿系数的理解可看出，知识共享意愿系数∂与企业选择参与知识共享的策略呈负相关关系，
从曲线走势中亦可看出知识共享意愿系数越大，“军转民”企业参与知识共享策略的稳定状态速度

—３４１—

米　俊，等：考虑政府监管的军民融合产业集群知识共享机理研究



越慢，当共享意愿∂较大或知识溢出风险系数σ较大时，企业往往因怕受到 “搭便车”影响丧失自
身相对竞争优势，选择不参与知识共享，企业间的合作关系也将终止，为维护企业间的合作创新关
系，政府应最大程度保障知识共享的安全性，鼓舞军民融合企业参与知识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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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知识存量πａ 对其策略

选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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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民参军”企业策略选择的敏感性因子分析。假设 “民参军”企业的初始状态为不参与知识
共享，并以ｚ＝０．１的概率进行突变，经过仿真可看出，“民参军”企业策略选择的影响因子与 “军
转民”企业相似，参见图１０－１３。影响因子分别为，政府对不参与知识共享的 “军转民”企业惩
罚Ｆａ、政府对不参与知识共享的 “民参军”企业惩罚Ｆｂ、“民参军”企业知识存量πｂ 以及知识共
享意愿系数∂四个方面对 “民参军”企业策略选择有较大的影响。

图１４中曲线１、２、３分别表示Ｆａ 为３３、３７、４１，图１５中曲线１、２、３分别表示Ｆｂ 为１７、

１９、２０，图１４与图１５中的曲线走势均表明政府对不参与知识共享的军民融合企业惩罚值较大时，
曲线的稳定速度越快，企业更倾向于参与知识共享，同政府对 “军转民”企业的惩罚值影响类似，
政府对军民融合企业的奖惩力度在企业是否选择参与知识共享上有一定关联，也进一步表明，罚金
对于军民融合企业有直接的管控作用，对军民融合企业的参与度有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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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６为 “民参军”企业知识存量πｂ 对其策略选择的影响，其中Ｚ３－１、Ｚ３－２、Ｚ３－３分别为１０、

１３、１７，由于公式中与知识存量πａ 相关的两个变量∂和α均与其所在公式呈负相关，当企业知识
存量较大时，与之相关变量对公式的负向影响越大，故其趋向于１的速度越慢；当共享意愿系数为

０．０３、０．０６、０．０９时 （如图１７Ｚ４－１、Ｚ４－２、Ｚ４－３所示），知识共享意愿系数∂与 “民参军”企业选
择参与知识共享的策略呈负相关关系，当共享意愿∂较小时，曲线趋向于１的速度越快，企业选择
不参与知识共享的概率也就越小。可以看出，军民融合企业的策略选择与政府监管、企业间的信任
有较强的关系，政府的监管力度较大时，军民融合企业更加信任其所在市场，而选择参与知识共享
的策略有利于军民融合企业的发展，“军转民”企业与 “民参军”企业更主动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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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７　知识共享意愿系数∂
对其策略选择的影响

五、结　语

本研究应用演化博弈和系统动力学的思想，构建政府、“军转民”企业、“民参军”企业三方知
识共享演化博弈模型，并通过构建ＳＤ模型对其仿真模拟分析。从其仿真结果中可发现：无论政
府、“军转民”企业和 “民参军”企业在初始状态时为何种策略，为使博弈达到稳定状态，三方最
终均会在政府 “强监管”、“军转民”企业参与知识共享以及 “民参军”企业参与知识共享时达到均
衡；分析影响政府的策略选择的敏感性因子中，政府 “强监管”军民融合企业的成本Ｇ１ 越低、“强
监管”军民融合企业的收益ｍ越高以及政府 “弱监管”军民融合企业时所获收益占政府 “强监管”

时所获收益的比值ｂ越低时，政府倾向于 “强监管”军民融合企业的意愿越强，政府采取 “强监
管”策略的稳定状态速度越快；分析影响 “军转民”企业和 “民参军”企业的策略选择的敏感性因
子中，政府对各自不参与知识共享企业的惩罚 （Ｆａ，Ｆｂ）、“军转民”企业和 “民参军”企业各自的
知识存量 （πａ，πｂ）以及知识共享意愿系数∂会显著影响其策略选择。为提高 “军转民”企业和
“民参军”企业知识共享意愿，政府应提高监管力度、酌情提高其对不参与知识共享企业的惩罚力
度，军民融合企业应考虑与知识存量相关变量的影响程度，使曲线趋向于１的速度达到最佳。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本研究认为，军民融合产业集群内各主体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交流积极共
享知识，降低共享知识成本，增加共享收益。针对知识共享与军民融合重难点一一破解，政府应兼
顾 “军转民”企业、“民参军”企业等军民融合各方主体利益，积极搭建共享平台，加强监管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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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知识外溢风险，保证资源共享安全性，加强对市场信息的反应度，如出现监管不到位导致的知
识外溢现象，及时处理问题，增强军民融合企业知识共享信心；通过政策支持以及对参与军民融合
各主体的补贴强度给予扶持，对不参与军民融合各主体给予合理惩罚，有效设置补贴手段、惩罚机
制将影响企业行为的选择，在提高军民融合主体的努力程度的同时，保证参与主体不退出共享行
为，如补贴比例、惩罚金额越高，军民融合主体参加共享的意愿、合作共赢的机会越高，推动军民
融合产业集群创新；共享合作方要求技术保密，军民融合企业共享时尽可能技术匹配、“融合”的
标准一致；“军转民”企业和 “民参军”企业知识存量差距较大时，应结合军民双方的知识特征，通
过共享机制进行知识交融，持续推进 “融合”的工作进展，提升军民融合企业参与知识共享意愿。

总体来看，军民融合产业集群通过知识共享实现军民融合协调发展；通过政府监管手段，深度
发挥军民融合产业集群的主导作用，鼓励军民融合企业积极参与知识共享、缩小军民融合企业间的
知识势差，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然而，本文仅考虑了政府 “强监管”与 “弱监管”、“军转民”
企业 “参与”与 “不参与”知识共享、“民参军”企业 “参与”与 “不参与”知识共享的策略选择，
而并未考虑政府中等监管以及军民融合其他主体参与其中的策略选择，在考虑多方主体参与、多策
略选择的情形下，如何实现军民深度融合需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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